附件3
面试考生注意事项

一、将除有效身份证件、退役证原件外的其他物品统一放置在候考室门口（手机及各种电子设备全部切断电源、关闭闹钟，确保不发出声响；如未带包，相关物品装入信封填写本人姓名后封装），不得带入候考室，待面试结束后领取。考生携带到考点的各类物品必须符合面试安全和公共安全等要求，如果违反，责任自负。
候考室实行全封闭管理，除候考室内工作人员和面试考生以外的其他人员不得进入，不准考生对外联系，不准外面向内联系考生；考生必须遵守纪律，服从管理，不得吵闹喧哗，不得吸烟，不得擅自离开或随意出入，上卫生间必须有工作人员陪同。
二、面试序号牌是考生面试的唯一标识，必须严格管理，严格保密，不得以任何方式透露出候考室外，考生不得互相更换，如果更换，造成的一切后果由考生承担。考生不得穿着有行业特征的制式服装参加面试，不得以任何方式向考官透露本人及父母姓名、工作单位信息。
三、根据《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回避规定》，凡与考生有夫妻关系、直系血亲关系、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或者近姻亲关系的面试考官、工作人员、监督人员，应当实行回避。
四、严格保密制度，参与面试的所有人员不得泄露面试内容、评分标准、个人信息等有关内容，离开考场时不准带走题本和草稿纸等资料。
五、考生面试时必须讲普通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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